
附件4：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照片

	民族
	
	学院及专业
	
	

	家庭详细住址及电话
	
	

	本人联系电话
	
	宿舍号
	
	

	申  请  人  须  知
1、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必须住宿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学生宿舍。如有特殊情况需在学生宿舍外（以下简写“校外” ）住宿的学生，由本人书面申请，填写此表并提交对自己行为能力负责的承诺书，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在校外住宿。
2、校外住宿学生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学校声誉及大学生形象。
3、校外住宿学生必须按照学校规定参加学校正常的教学和课外集体活动。
4、校外住宿学生若因住址变动，必须在当天内向学院提出书面报告办理变更审核手续。
5、校外住宿学生在外住宿期间发生的人身财产伤害事故，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6、校外住宿学生宿舍卫生成绩按平均成绩核定。
7、校外住宿学生原则上不得担任团学干部。
8、《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和承诺书原件宿管科留存，其他留存复印件，于学校批准之日起生效。校研究生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学生处宿管科、宿舍值班室、学院团委（学工办）、家长、申请学生各保存一份；欲重新回宿舍住宿的学生，需依程序申请办理入住手续。
9、申请人必须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对自身行为和安全负责。
10、本表有效时限为自“学校意见”签署时间后一个星期内。

	申请校外住宿原因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拟住宿地址
	
	所住房屋户主信息
	姓名：

	
	
	
	电话：

	
	
	
	房屋出租许可证号码：


	家长
意见
	同意我孩子办理校外住宿，已签安全承诺书，安全自负。


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或导师核实信息情况
	我于   年   月   日已与家长（    ） 核实，家长同意该生办理校外住宿。

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或导师意见
	该生符合校外住宿条件，同意该生办理校外住宿。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同意该生办理校外住宿。


院领导
签字（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处
意见
	同意该生办理校外住宿。


处领导
签字（章）：
年  月  日
	值班室确认
	公物完好，水电费已清理完毕。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同意学院（研究生处）意见，同意该生办理校外住宿。 

签字（章）：                     年   月   日

	住址变更记录
	

	
	

	
	

	备注
	


注：1、辅导员或导师核实信息情况栏、辅导员或导师意见栏，本科生由学院专职辅导员老师签署，研究生由导师签署。

 2、研究生办理申请时，研究生处意见栏需签字盖章。
附件5： 云南农业大学学生在校外住宿承诺书

    本人系云南农业大学                 学院                专业学生，姓名：                   ，学号：                   ，因                         
                                                                               
                                     原因申请校外住宿，并做出以下承诺：
一、在校外住宿期间，本人自觉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手册》中的有关规定，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二、在对校外住址周边情况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如实、准确的填写《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和承诺书。
三、学校已经向我详细说明校外住宿可能产生的后果和我本人应承担的责任。加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在外住宿期间，校外或往返学校途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完全由本人和家长承担，所受的一切财产损失完全由本人和家长承担；如违反法律法规，由司法机关处理；如违反校规校纪，按《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手册》的相关规定接受处理。
四、定时向所在学院汇报校外住宿情况，愿意接受所在学院及学校保卫处、学生处等部门有关校外住宿情况的检查。若变更校外住宿地址，须及时告知所在学院并提交新的联系方法。
五、校外住宿期间，校内原寝室床位不再保留，且不私自回校住宿。
六、校外住宿期间，自觉遵守学校作息时间，按时上课，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
                                     
学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6：家长（监护人）同意学生校外住宿承诺书

本人是                学生的                     （注明与学生的关系），同意其到                                                             校外（写明详细地）。住宿本人承诺做到：由我负责陪读，做到督促我子女遵守国家法律、学校纪律和校外住宿地方的有关规定，自觉维护学校的良好声誉，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自觉定期与辅导员、辅导员（班主任）沟通联系；我子女在校外住宿期间发生的人身财产伤害事故、各种纠纷及造成的一切后果与责任，由本人和家庭承担，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承诺人签名（手印）：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
